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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何謂特定對象與
就業弱勢者



• 獨力負擔家計者

• 中高齡者(45-65歲)

• 身心障礙者

• 原住民

• 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戶中

有工作能力者

就業服務法所定特定對象

第24條第1項

• 長期失業者

• 二度就業婦女

• 家庭暴力被害人

• 更生受保護人

• 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認為

有必要者

108年3月5日公告為就業服務法第24條第1項第10款

15歲以上未滿18歲之未就學未就業少年



• 新住民

• 施用毒品者

• 性侵害被害人

• 高齡者(65y↑)

• 街友(遊民)

• 犯罪被害人

• 其他經分署或受託單位評估認定需要協助者

其他

例如：



社安網第二期計畫

就業條件相對不利人口

• 低（中低）收入戶

• 長期失業

• 未升學未就業

• 脆弱家庭

• 家暴被害人

• 更生人

• 其他就業條件相對不利需就業協助者



勞動部於社安網第二期計畫匡列績效指標

績效指標
目標值

評估基準
110年 111年 112年 113年 114年

弱勢失業者推

介就業比率

(重要績效指標) 66% 66.5% 67% 67.5% 70%

1.推介就業人次/求職登記人次

100%

2. 本項指標含括施用毒品者、

家庭暴力被害人及低收入戶等

弱勢失業者族群

協助精神障礙

者就業人數

(次要績效指標)

3,950 4,000 4055 4,115 4,180

協助精神障礙者就業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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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業協助相關政策
及措施



一案到底個別化就業服務

性向
測驗

職缺
媒合

就業中心

就業
準備

面試
模擬

履歷
教寫

專人服務



就業服務區塊介紹

就業服務區塊介紹

就業資訊區
求職服務

(含失業認定)

求才服務
(含外勞求才)

諮詢服務
(就業及職涯深度諮詢)

接待臺



就業服務

一對一專人服務

運用心理測驗
釐清就業方向

辦理職涯講座

掌握市場趨勢



身心障礙者職業重建等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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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業服務工作內涵
及實務操作



提
供
求
職
求
才
陪
伴

陪同面試

後續追蹤關懷

個
案
端

結合民間團體資源

廠
商
端

個別化就業服務



協助因求職技能薄弱、儀容不佳

而影響面試觀感之求職民眾

提
供
個
案
就
業
前
準
備

求職面試技巧

求職觀念建立

內
在
求
職
禮
儀

服裝儀容整備計畫

外
在
服
裝
儀
容

客製化就業服務



就促工具介紹
法源
依據

補助
對象

補助
標準

就業保險法第5條所列對象

1.非自願離職。
2.被保險人離職，就業保險年資合計須滿1年以上。
3.具有工作能力與繼續工作意願者。
4.親自向公立就業服務機構辦理求職登記之日起14日內仍無法推介就業或
   安排職業訓練者。

就業保險法

失
業
給
付

補助非自願性離職失業勞工

請領
條件

1.每月按退保之當月起前6個月平均月投保薪資之60%發給，最長發給
6個月。

2.離職退保時已年滿45歲或領有社政主管機關核發之身心障礙證明者，
   最長發給9個月。



就促工具介紹

法源
依據

補助
對象

補助
標準

申請
方式

1.推介地點與日常居住處所距離30公里以上或

   身分為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或家庭暴力被害人。

2.每人每次發給500元，每年以4次為限。

就業服務法第24條第1項各款所列之失業者。

失業者向公立就業服務機構辦理求職登記，經就業諮

諮、開立介紹卡推介就業，得提出求職交通補助申請。

就業促進津貼實施辦法

求
職
交
通
補
助
金

補助失業勞工



法源
依據

補助
對象

補助
標準

申請
方式

提供就業短期安置，以每小時基本工資核給，且不超過
每月基本工資，每月最高補助150小時，最長6個月。

就業服務法第24條第1項各款所列之失業者。

求職者至公立就業服務機構辦理求職登記後，需經就業諮詢並推

介就業14日內未能就業 或有正當理由無法接受推介工作者，公

立就業服務機構得指派其至用人單位從事臨時性工作。

就業促進津貼實施辦法

臨
時
工
作
津
貼

就促工具介紹

補助失業勞工



法源
依據

補助
對象

補助
標準

申請
方式

參加1個月以上職業訓練，按基本工資之60%發給，最長
補助6個月；屬身心障礙者，最長補助12個月。

就業服務法第24條第1項各款所列之失業者。

經公立就業服務機構就業諮詢並推介參訓，或經政府機關主辦或

委託辦理之職業訓練單位甄選錄訓，參訓性質為全日制職業訓練。

就業促進津貼實施辦法

全日制
1. 訓練期間1個月以上。

2. 每星期訓練4日以上。

3. 每日訓練日間4小時以上。

4. 每月總訓練時數100小時以上。
職
業
訓
練
生
活
津
貼

就促工具介紹

補助失業勞工



法源
依據

補助
對象

貸款
額度

申請
方式

最高200萬元，貸款年限7年，低利率(按郵政儲
金2年期定期儲金機動利率加年息0.575%機動計
息)，前2年利息由勞動部全額補貼。

依各要點、辦法適用之弱勢對象

洽各公立就業服務機構 或 撥打諮詢專線0800-092-957

微型創業鳳凰貸款要點、特殊境遇家庭創
業貸款補助辦法、家庭暴力被害人創業貸
款補助辦法創

業
貸
款
利
息
補
貼

就促工具介紹

補助創業者



創業諮詢輔導

諮詢輔導

資金協助

行銷推廣

知識加持

循序漸進創業課程 
• 入門班/進階班/精進

班

顧問業師創業輔導 
•個別/小組/失業者/貸後輔導

微型創業鳳凰貸款 

•召開審查會議

•鳳凰小聚

•展售會

女性、中高齡者及離島居民創業協助

免付費諮詢專線
0800-092-957 (你借我 就有錢)

http://beboss.wda.gov.tw

http://beboss.wda.gov.tw/


補助參加技術士技能檢定費

法源
依據

補助
對象

補助
標準

申請
方式

補助學科測試費、術科測試費、報名資格審查費、證照
費，報名參加技術士技能檢定時應同時申請補助，各補
助項目最多3次，同一職類同一級別以補助1次為限。

就業服務法第24條第1項各款所列之特定對
象。

洽各公立就業服務機構或上網搜尋”勞動部勞動力發展
署技能檢定中心”查詢報考資訊

特定對象參加技術士技能檢定補助要點

https://www.wdasec.gov.tw/



其他就業促進措施

措施
名稱

補助
對象

補助
標準

申請
方式

1. 提供個案職場學習及再適應津貼，以每小時基本工資核給，

且不超過每月基本工資，最長補助3個月，部分個案經評估

後得延長至6個月。

2. 用人單位管理訓練津貼，以實際核發職場學習及再適應津貼

金額之30%核給。

就業服務法第24條第1項各款所列之失業者。

洽各公立就業服務機構辦理。

職場學習及再適應計畫 補助失業勞工及用人單位



其他就業促進措施
措施
名稱

補助
對象

補助
標準

申請
方式

1. 依工作性質及各職務工作需求，補助用人單位進用人員

之工作津貼，以每小時基本工資補助，每月最高補助

150小時(168元*150小時=25200元) 。

2. 補助用人單位負擔之勞健保費，實報實銷。

就業服務法第24條第1項各款所列之失業者。

洽各公立就業服務機構辦理。

多元就業開發方案 補助失業勞工及用人單位



其他就業促進措施

措施
名稱

補助
對象

補助
標準

申請
方式

雇主以不定期契約或1年以上之定期契約，僱用公立就業服務機構

推介失業者，連續達30日以上，發給雇主每月補助9,000元至1萬
3,000元，最長補助12個月。

就業服務法第24條第1項各款所列之失業者。

洽各公立就業服務機構辦理。

僱用獎助津貼 補助用人單位



其他就業促進措施
措施
名稱

補助
對象

補助
標準

申請
方式

1. 求職交通補助：每次500元，1年最多4次。

2. 異地就業交通補助金：每月核發1-3千元不等，最長以12個月為限。

3. 搬遷補助金：核實發給，每次最高3萬元為限。

4. 租屋補助金：每月最高發給5千元，最長以12個月為限。 

失業期間連續達3個月以上、非自願性離職者與年滿18至
29歲且未在學而有就業意願的本國籍初次尋職青年。
但畢業於高級中等學校者，不受年滿18歲之限制。

洽各公立就業服務機構辦理。

青年跨域就業促進補助 補助失業青年



其他就業促進措施
措施
名稱

補助
對象

補助
標準

申請
方式

每月發給勞工5千至7千元就業獎勵津貼；最長發給18個月；

獎勵最高發給10.8萬元。

失業期間連續達30日以上、非自願性離職或經
公立就業服務機構評估推介者。

洽各公立就業服務機構辦理。

特定行業就業獎勵 補助失業勞工



其他就業促進措施
措施
名稱

補助
對象

補助
標準

申請
方式

受僱於同一雇主且為「全時工作」，期滿3個月以上，

可獲得就業獎勵金3萬元。

洽各公立就業服務機構辦理。

青年職得好評計畫

本國籍15-29歲青年，失業達6個月以上，或於109/1/15

後退伍之待業青年

補助失業勞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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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業協助跨專業
團隊合作方式與
機制



跨單位合作策略

✓ 加強與社政單位溝通協調，建立合作共識、強化連結。

✓ 客製化、量身開發工作機會，運用就促工具排除就業

障礙協助就業。

✓ 難以聯繫或態度消極的個案，由社政排除就業不利障

礙並確認民眾意願後，積極邀請個案、轉介單位進行

三方晤談，釐清就業困難點及需求。



網絡單位駐點服務

•突破就業服務地域限制，設置

行動據點，增加就業服務資源

之便利性。

地點

社會福利服務中心

家防中心

地方檢察署

地方法院家事服務中心

美沙冬醫療門診…等

各網絡單位如有駐點服務需求，
可洽所轄公立就業服務據點。



專人就業服務－轉介流程

確認民眾就業意願

填寫「就業服務轉介單」

預約就業諮詢服務

專人提供個別化就業服務



就業服務轉介單



就業服務轉介單



就業服務轉介單



就業服務轉介單



就業服務轉介單



就業服務轉介單



• 經社工員轉介個案，就服員
於14天內將個案服務狀況
填寫就業服務回覆單，回覆
原轉介單位。

• 針對聯繫未果個案協請社政
單位協助再確認個案聯絡資
訊，以利後續服務。

就業服務轉介單



以社勞政聯合促進就業服務為例

提供就業條件相對不利需就業協助者就業服務

• 辦理目的：由社政及勞政共同服務就業條件相對

不利人口群，協助其投入就業市場，穩定就業。

• 服務方式：社政端提供福利服務，排除個案就業

障礙，結合勞政端提供就業服務。
就服員、社工員與低收入戶個案

聯合晤談



以連結矯正機關協助收容人就業準備為例

更生人、毒品施用者就業宣導及就業諮詢

• 辦理目的：出監前就業銜接輔導，減少施用毒品更生人出監後就業阻礙。

• 與各地區矯正機關、毒防中心等單位，合作辦理施用毒品者出監前就業

宣導及一對一就業諮詢

入監辦理個案成長團體

• 辦理目的：協助更生人出監求職及就業穩定性，復歸社會。

• 辦理特色：基於長期矯治，出監時易與社會及就業市場脫節，求職不

易或就業不穩，為協助即將投入職場的更生人，與轄內矯正機關合作，

辦理成長團體，邀請專業講師帶領，協助更生人恢復、提升職場適應

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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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就業服務
據點介紹



苗栗縣

桃園市

新竹縣

新竹市

南投縣
彰化縣

台中市

雲林縣

嘉義縣

台南市

嘉義市

高雄市
台東縣

屏東縣

花蓮縣

宜蘭
縣

新北市

基隆市

✓6直轄市就業服務中心/處
✓14直轄市就業服務站
✓53就業服務台（直轄市41、非直轄市12）
✓1青年職涯發展中心（台北市）

9就業中心
21就業服務台
1青年職涯發展中心

6就業中心
46就業服務台
1青年職涯發展中心

6就業中心
67就業服務台
1青年職涯發展中心

7就業中心

49就業服務台

1青年職涯發展中心

5就業中心

31就業服務台

1青年職涯發展中心

台北市

澎湖縣

金門縣
地方政府就業服務據點桃竹苗分署

北基宜花金馬分署中彰投分署

雲嘉南分署 高屏澎東分署

各地就業服務據點介紹
連江縣



職業適性測驗 職涯諮詢 職場參訪體驗 職涯講座

團體課程 履歷健檢 模擬面試 連結公立就業
服務機構服務

青年職涯發展中心服務內容



青年職涯發展中心(北分署)
地址：新北市三重區重新路四段12號3樓
電話：(02)2977-0755
網址：https://ys.wda.gov.tw/

賈桃樂學習主題館(桃竹苗分署)
地址：新竹市北區光華東街56號
電話：(03)534-3011
網址：https://jtl.wda.gov.tw/

青年職涯發展中心(中彰投分署)
地址：台中市北區錦平街40號2樓
電話：(04)3700-7777
網址： https://ysmb.wda.gov.tw/

青年職涯發展中心(雲嘉南分署)
地址：臺南市永康區東橋二街18號
電話：(06)302-0036
網址： https:// ysyct.wda.gov.tw

青年職涯發展中心(高屏澎東分署)
地址：高雄市前金區五福三路21號

(東南水泥大樓8樓)
電話：(07) 231-3232
網址： https://kys.wda.gov.tw/

臺北青年職涯發展中心(臺北市政府)
地址：臺北市中正區仁愛路一段17號1、2樓
電話：(02) 2395-8567
網址： https://www.okwork.taipei/

各地資訊



台灣就業通  查詢各項就業服務

www.taiwanjobs.gov.tw

免付費就業服務專線

0800-777-888

http://www.taiwanjobs.gov.tw/


PART

結語



服務之個案如有職涯發展及就業需求

可洽詢轄區所在地之各公立就業服務據點

讓我們一起協助弱勢族群提升職場競爭力



B U S I N E S S  R E P O R T  2 0 2 2

感謝聆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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